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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PACIFIC INSURANCE (GROUP) CO., LTD.

（股份代號：02601）

自願公告

控股子公司參與發起設立保證保險公司

本公告乃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其控股子公司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太保產險」）擬與寧波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西藏金融租賃有限公
司以及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發起設立一家股份制保證保險
公司（「投資標的」）。太保產險本次投資金額為人民幣5.1億元，佔投資標
的總股本的比例為51%（「本次投資」）。

根據《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本次投資已
經太保產險的董事會審議通過。2017年3月9日，太保產險與寧波工業投
資集團有限公司、西藏金融租賃有限公司以及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
司簽署了出資人意向書（「出資人意向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等相關規定，本次投
資事宜尚需取得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監會」）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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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主體的基本情況

太保產險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9,470百萬元，經營範圍包括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和保證
保險；短期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上述業務的再保險業務；國家法
律、法規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經中國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依
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寧波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國
有獨資），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100百萬元，經營範圍包括實業投資，資
產經營，實物租賃，資產出售，企業管理諮詢、經營策劃，財務諮詢。（未
經金融等監管部門批准不得從事吸收存款、融資擔保、代客理財、向社
會公眾集（融）資等金融業務）

西藏金融租賃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3,000百萬元，經營範圍包括融資租賃服務；轉讓和受讓融
資租賃資產；固定收益類證券投資業務；接受承租人的租賃保證金；吸
收非銀行股東3個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業拆借；向金融機構借款；境
外借款；租賃物變賣及處理業務；經濟諮詢。（憑金融許可證00698193號經
營）（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
（私營法人獨資），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952.4811萬元，經營範圍包括技術
開發、技術服務、技術諮詢、成果轉讓：計算機軟硬件、通信設備；服務：
設計、製作、代理、發佈國內廣告（除網絡廣告發佈），承接計算機網絡工
程（涉及資質證憑證經營）；批發、零售：計算機軟硬件、通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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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的基本情況

投資標的將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10億元。投資標的的名稱將融合寧波以及太平洋保險元素，有待後續
進一步策劃和商議；具體名稱以中國保監會最終批准以及工商局登記為
準。投資標的的經營範圍擬包括保證保險業務；與保證保險有關的諮詢
服務業務及代理業務；與保證保險有關的再保險業務；國家法律、法規
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中國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以中國保監會
及工商局核准的經營範圍為準）。

太保產險本次投資金額為人民幣 5.1億元，佔投資標的總股本的比例為
51%；寧波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為人民幣 1.9億元，佔投資標
的總股本的比例為19%；西藏金融租賃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為人民幣1.55億
元，佔投資標的總股本的比例為15.5%；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投資
金額為人民幣 1.45億元，佔投資標的總股本的比例為 14.5%。太保產險本
次投資的最終投資金額及持股比例以中國保監會出具的批准文件為準。

出資人意向書的主要內容

出資時間為任何一方應當在下列條件滿足後十個營業日內一次性繳足
其認繳的註冊資本：(1)人民幣賬戶已經以保證保險公司名義設立，各方
依法繳納其認繳的出資；(2)向中國保監會提交設立申請的準備工作及其
他準備工作均已完成；(3)各方應已經接到籌備委員會關於確認上述 (1)和
(2)的書面通知以及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賬戶信息。

出資方式為各方對保證保險公司註冊資本的出資應以人民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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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保證保險公司在運營過程中應持續保持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
於中國保監會規定的最高要求（目前為充足 II類標準）。各方由此同意及
時適當考慮增加註冊資本，以使保證保險公司符合上述償付能力充足率
要求。

各方同意，出資人意向書所包含之條款有待各方就可能發生之合作進行
進一步磋商，並在將來可能簽署的保證保險公司股東協議中予以規定。

本次投資之理由及裨益

本次投資完成後，通過積極牽手寧波國家保險創新綜合試驗區建設，整
合太保產險和寧波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西藏金融租賃有限公司、杭
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的優勢資源，有利於增強本公司服務地方乃至
全國社會經濟的能力，提升本公司在財產保險領域的專業化經營和創新
發展水平；同時，投資標的將成為太保產險的控股子公司，納入本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的合併範圍。投資標的的成立，將幫助本公司把握發展機
遇，提升市場競爭力。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4章及第 14A章的規定，
本次投資不構成須予公佈的交易或關連交易。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高國富

董事長

香港，2017年3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高國富先生和霍聯宏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王堅先生、王成然先生、孫小寧女士、吳菊民先生、吳俊豪先生、 

鄭安國先生和哈爾曼女士；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維先生、李嘉士先生、
林志權先生、周忠惠先生和高善文先生。


